长治市民政局关于公开征集2025年度

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活动参与销售主体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各有关销售主体：

依据《山西省民政厅等4部门关于印发〈2025年山西省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行动方案〉的通知》（晋民函〔2025〕68号）要求，为推动我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工作，切实提升老年人居家生活品质，现公开征集2025年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活动具体启动时间以公告为准，终止具体时间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实行资金总量控制，资金使用完毕活动即止。

二、申报产品范围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地面和门改造、卧室改造、如厕洗浴设备改造、厨房设备改造、物理环境改造、智能辅助产品等6类25项产品给予补贴。具体补贴品类参照《2025年山西省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行动补贴产品目录》（附件1）。超出补贴产品目录范围的购置费用和装修费、人工费等不予补贴。
三、补贴标准
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符合补贴范围的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和优惠后的成交价格)的30%享受补贴，单次支付交易不限品类、数量、优惠金额等，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可领取补贴资格10次（含领取后未使用），每人累计最高可享受补贴18000元。

四、申报条件

（一）依法在长治市登记注册、纳税，遵守税务、统计等法律法规；从事《2025年山西省实施适老化居家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行动方案》适用补贴产品销售、在长治市内具有实体门店的商户（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一致）。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市场或商管公司（如有上级法人企业，须经其同意）可组织卖场内符合条件的经营商户统一报名，并承诺对场内参加活动商户相关经营行为负责，鼓励、支持活动期间进行统一收银，强化风险管控和服务消费者能力。

（二）具有销售经营相关产品的品牌授权书或资质证明；具备较强的用户和区域覆盖能力，具有较强的仓储、物流配送、安装调试及保修维护、逆向物流等综合及售后服务体系，并保证服务质量。

（三）能向消费者开具相关产品销售发票（每件产品需单独支付结算，销售主体需为每件产品单独开具发票）。

（四）近2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具有防范骗补、套补等行为的综合处置能力，在类似政策或活动中未发生重大资金安全风险和隐患。

（五）企业内控良好，具有规范的支付结算、出入库管理机制，交易全流程台账资料完整。具有规范的财务管理、销售等管理机制，能够完成补贴商品购买，并完整、准确记录消费者、商品、交易、物流、发票等相关信息。有完善的进销存管理机制，能提供活动相关、可溯、真实有效的电子台账。
（六）参与商户应做到补贴商品明码标价，在经营场所（或网页）显著位置注明政府补贴优惠，在卖场、活动现场等规范使用“晋孝焕新”统一标识，不得擅自变更标识或扩大使用范围。
（七）具备补贴垫资能力和及时退回补贴资金能力。自愿先行垫付补贴资金，接受补贴资金的兑付周期，接受主办方修改活动条款及细则、暂停或取消活动。
五、申报材料

（一）2025年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销售企业申请表（见附件2）。
（二）企业介绍（企业简介，门头、销售场地、仓储水印照片等）。
（三）商品报备表（见附件3）以及销售经营相关产品的品牌授权书或资质证明。
（四）门店基础信息表（见附件4）。
（五）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六）企业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或统计网截图，无欠税证明。
（七）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通过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下载并打印）；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结果的截图；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企业法人代表（负责人）和销售主体的“失信被执行人”结果的截图。
（八）企业参与活动工作方案，包括自身促销举措、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措施等；安全工作方案；风险防控方案，包括防范“羊毛党”“黄牛党”恶意刷单或套现等行为的管控措施。
（九）企业需根据所参与的活动类型及销售渠道，提交相应承诺函。若企业同时开展线上线下业务，则需分别提交线上和线下两份承诺函。
（1）线下企业：
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承诺书（线下企业）（见附件5）。
（2）线上企业：
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承诺书（线上企业）（见附件6）。
（十）符合申报条件的相关业务、能力、经验的介绍和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财务和进销存管理制度、配送能力、销售台账、退换货台账等）。

六、申报流程

（一）主体申报。申报主体按照要求向属地民政部门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市、县区民政部门各留存一份），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材料封面和每页加盖单位公章，整体盖骑缝章，签名处必须本人手写）。全套盖章纸质申报材料须扫描PDF电子版一并提交，申报材料不予退回。

（二）资料初审。各县区民政部门对申报主体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向市民政局报送活动参与企业的推荐意见（见附件7）。

（三）审核发布。市民政局汇总确认参与主体，向社会公示名单。参与主体资格有效期与活动政策实施期一致。

（四）动态管理。各县区民政部门在活动开展期间可补充推荐符合条件的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销售主体，具体时间依据企业申报情况适时进行通知。
七、相关要求
（一）销售主体应按照要求参与活动，配合做好营销宣传；严格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信原则，保证商品和服务质量；不得先行抬高销售价格，不为消费者享受补贴政策增设任何附加条件，自觉抵制套利套现行为。

（二）销售主体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存在恶意刷单或套现等行为的，一经核实，责令退回补贴资金、取消参与资格等处罚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三）本次活动补贴资金由销售主体先行垫付、过程结算。活动期间，销售主体要按要求对每笔消费补贴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配合开展活动资金审计工作。

（四）各县区民政部门需将入选销售主体相关信息推送给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对产品价格、能效或水效标准等级是否与产品一致、是否存在恶意刷单等违规行为进行定期联合检查。一经发现存在违规行为应立即取消该销售主体活动资格，一切后果由销售主体自行承担。

八、联系电话

长治市民政局   0355-3028425
潞州区民政局   0355-2188818
潞城区民政局   0355-6762159
屯留区民政局   0355-7523052
上党区民政局   0355-8089623
长子县民政局   0355-8331161
壶关县民政局   0355-8771766
平顺县民政局   0355-8922152
襄垣县民政局   0355-7222297
黎城县民政局   0355-6565100
沁  县民政局   0355-7022464
沁源县民政局   0355-7832357
武乡县民政局   0355-6382413
附件：

1.2025年山西省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消费补贴“晋孝焕新”行动补贴产品目录
2.2025年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销售企业申请表
3.商品信息报备表
4.门店基础信息表
5.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承诺书（线下企业）
6.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承诺书（线上企业）
7.关于2025年长治市居家适老化改造产品“晋孝焕新”活动参与企业的推荐意见（模板）
                               长治市民政局

                             2025年7月15日


